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办事指南
一、基本信息

	01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基本编码：450125054W00001
	业务条线：无

	对应行政许可基本目录：无

	实施机关：自治区级、市级应急管理部门

	审批层级：自治区级,市级
	行使层级：无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初审层级：无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受理层级：无

	是否存在前置审批：是

	前置审批事项：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
	前置审批实施主体：投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权限划分：《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2年月1月30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令公布，2015年5月27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四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指导、监督全国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实施工作，并负责实施下列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

（一）国务院审批（核准、备案）的；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工作，确定并公布本部门和本行政区域内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范围，并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备案。

第五条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安全审查：

（一）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

（二）生产剧毒化学品的；

（三）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的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项目。

第六条 负责实施建设项目安全审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将其负责实施的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工作，委托下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委托实施安全审查的，审查结果由委托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设项目和生产剧毒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不得委托实施安全审查。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委托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安全审查：

（一）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

（二）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中的有毒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爆炸品，且构成重大危险源的。

接受委托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不得将其受托的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工作再委托其他单位实施。

	行使内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安全审查：

（一）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

（二）生产剧毒化学品的；

（三）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的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项目。

	实施依据：实施依据1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实施。

建设项目未经安全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不得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用）。

第四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指导、监督全国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实施工作，并负责实施下列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

（一）国务院审批（核准、备案）的；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工作，确定并公布本部门和本行政区域内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范围，并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备案。

第五条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安全审查：

（一）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

（二）生产剧毒化学品的；

（三）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的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项目。

第六条　负责实施建设项目安全审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将其负责实施的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工作，委托下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委托实施安全审查的，审查结果由委托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设项目和生产剧毒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不得委托实施安全审查。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委托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安全审查：

（一）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

（二）涉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中的有毒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爆炸品，且构成重大危险源的。

接受委托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不得将其受托的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工作再委托其他单位实施。

第七条　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安全评价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并对其工作成果负责。

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或者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建设项目，应当由具有石油化工医药行业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安全评价机构应当根据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出具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应当符合《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的要求。

第九条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甲级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

（一）国务院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

（二）生产剧毒化学品的；

（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始初步设计前，向与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三）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

	监管依据：监管依据1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负责审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撤销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

（一）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申请人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建设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通过安全审查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档案及其管理制度，并及时将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情况通报有关部门。

第三十二条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违反本办法的情况，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通报实施安全审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十三条　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每年1月31日前，将本行政区域内上一年度建设项目安全审查的实施情况报告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每年2月15日前，将本行政区域内上一年度建设项目安全审查的实施情况报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02时限信息

	行政许可事项类型：条件型

	办件类型：承诺件
	是否容缺受理：0

	承诺受理时限：3 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33 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说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建设单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45个自然日折算为33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7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说明：现场核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到办事现场次数：0

	必须现场办理原因说明：无

	

	03办理信息

	服务对象：企业法人

	办理形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是否收费：否

	办理公示：网上公示

	公示地址：自治区应急厅网站：http://yjglt.gxzf.gov.cn/zwdt/xzxk/bljg/GSB/

	办理进度查询：电话查询,现场查询,网上查询

	查询地址：自治区应急厅网站：http://yjglt.gxzf.gov.cn/zwdt/xzxk/bljg/GSB/，自治区应急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电话0771-3389529，南宁市青秀区怡宾路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综合窗口（B01）

	有无年检要求：否

	年检周期：无
	其他年检周期：无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年检是否收费：无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及标准：无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暂无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有无年报要求：否

	年报周期：无
	其他年报周期：无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是

	移动端办理地址：无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无

	行政诉讼：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各人民法院诉讼。2.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行政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审查方式及标准：一、书面审查的。标准如下：
申请材料应使用A4幅面、纵向左侧装订成册；所有复印件均应加盖公章；

（一）申请书（表）的审查标准

1.申请人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得虚构、伪造或编造事实；

2.申请书及相关附表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填写或打印，做到字迹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整洁，不得涂改；

3.申请书应由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证明文件等复印件的审查标准 

“证明文件”均为复印件，经申请单位加盖公章确认并注明日期.

（三）专业材料的审查标准 

安全评价报告须由有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应当符合《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的要求。

二、现场核查。标准依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令）第十三条的规定。

	受理条件：根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2年月1月30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令公布，2015年5月27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条相关规定。申请单位提交了下列文件、资料，且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
（一）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三）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

	禁止性要求：无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通过国务院或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并完成安全评价和工商登记，且不存在以下情形：安全评价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漏项的，包括建设项目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不全或者不准确的；建设项目与周边场所、设施的距离或者拟建场址自然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主要技术、工艺未确定，或者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的；对安全设施设计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未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等安全条件审查不予通过。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1








（一）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三）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

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条件审查不予通过：

（一）安全评价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漏项的，包括建设项目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不全或者不准确的；

（二）建设项目与周边场所、设施的距离或者拟建场址自然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三）主要技术、工艺未确定，或者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四）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的；

（五）对安全设施设计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六）未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

（七）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的。

建设项目未通过安全条件审查的，建设单位经过整改后可以重新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04特别程序

	特别程序：环节名称：现场审查；
联系电话：0771-3389529；

时限：20工作日；

组织单位：应急管理厅；

依据及描述：《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第十八条第二款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文件、资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是否需要鉴定：否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二、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1








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并将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情况报告报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45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港口建设项目，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设定依据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实施。

建设项目未经安全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不得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用）。

3、 扩展信息

	01 扩展信息

	是否进驻政务大厅：是
	是否证照联办：否

	是否智能审批：否
	是否代办、帮办：是

	是否支持预约办理：是
	是否支持自助终端办理：否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否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是否涉密或敏感：否
	是否支持重复办理：是

	是否支持批量待办：否
	是否涉及中介事项：是

	是否为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是
	四办：网上办,一次办

	是否二维码办理：否

	是否有联办机构：否
	联办机构：网上办,一次办

	办理时段：全年可办理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无

	办理系统名称：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

	是否网办：是
	网上办理深度：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电子证照反馈

	

	
中介服务：
服务名称：建设项目安全评价；

结果名称：实施依据：



	

	02 数量限制

	是否有数量限制：否

	数量限制：无

	数量限制说明：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解释说明：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单位：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0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03 证明分离

	是否证照分离：是
	改革方式：优化准入服务

	具体改革举措：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2.将审批时限由45个工作日压减至30个工作日。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3.强化责任追究和教训吸取，做好行刑衔接，突出对主要负责人的追责问责。4.依托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对所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推行“互联网+监管”，制定健全并严格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风险研判承诺公告、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制度。5.严厉打击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行为。

	

	04 通办信息

	是否通办：是
	通办范围：全自治区

	应用场景：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受理,互联网预审,互联网收件,互联网咨询,互联网电子证照反馈

	通办类型：全区通办
	是否是35号文中的跨省通办事项：无

	跨省通办通办方式：无
	

	全区通办通办方式：全程网办
	

	北部湾经济区跨城通办通办方式：无
	同城通办通办方式：无

	跨城通办方式：无
	

	

	05 分类导航

	面向自然人事项主题分类：无
	面向法人事项主题分类：安全生产

	个人服务热门导航：无
	法人服务热门导航：企业注册

	个人主题集成服务：无
	法人主题集成服务：企业开办

	个人生命周期：无
	企业生命周期：项目建设,企业退出

	个人群体：无
	企业群体：其他

	
	


06 审批结果

审批结果1

审批结果类型：批文

审批结果形式：纸质件

审批结果名称：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4、 申报材料

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类型

	1
	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电子
	0
	原件

	2
	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文件
	电子
	0
	原件

	3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电子
	0
	原件

	4
	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电子
	0
	原件


5、 收费信息

本事项不收费。

六、常见问题解答
1问题：油气长输管道建设项目的安全条件审查是由哪个部门负责实施？



2问题：安全条件审查意见有有效期吗？



3问题：哪些建设项目要进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七、办理流程
	办理流程：无

	是否实行承诺审批：否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设定依据1







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并将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情况报告报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45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港口建设项目，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设定依据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实施。

建设项目未经安全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不得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用）。

	办理环节
	办理步骤
	办理人员
	工作时限（工作日）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收件与受理
	收件与受理
	窗口首问责任人
	0 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

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当场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一次性告知补正的全部内容；  

3.申请材料齐全并且符合法定形式，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现场核查或专家评审20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承办业务处室
	3 工作日
	1.审查是否符合安全生产许可条件的要求；

2.审查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完整性、准确性。
	提出审查意见 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合法性审查
	政策法规处
	1 工作日
	审查办理事项在申请、受理、审查过程是否符合行政许可运行流程要求
	提出法制审查意见 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分管领导
	3 工作日
	对办理结果作出决定
	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 工作日

	颁证与送达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件（2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服务窗口给申请人邮寄决定文件 （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政务窗口首问责任人
	0 工作日
	
	工作日


八、权责清单
	权责清单名称：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子项名称：无

	权力分类：行政许可

	数据来源：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权责清单
	实施主体：自治区级、市级应急管理厅

	责任事项：1.受理责任（行政审批处）：公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条件审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对已受理的申请进行相关材料审查，组织2 名以上工作人员现场核查。

3.决定责任（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45日内向建设单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4.送达责任（行政审批处）：批准的，10个工作日内送达批准文件；不予批准的，10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5.监管责任（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条件审查，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相关处室）。

部分权限直接下放设区的市级实施。

	责任事项依据：1-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1-2.【部门规章】《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2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公布，根据2015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2015年7月1日起施行）第十一条：建设单位申请安全条件审查的文件、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当场予以受理，并书面告知建设单位。建设单位申请安全条件审查的文件、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2.【部门规章】《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2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公布，根据2015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2015年7月1日起施行）第十二条：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建设单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文件、资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建设项目进行现场核查。

3.同2。

4.【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5.【部门规章】《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2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公布，根据2015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2015年7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二条：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违反本办法的情况，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通报实施安全审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9、 统计信息

	是否整合为“一表申请”：否
	是否一号快办：否

	是否纳入“一窗受理”：是
	是否编入“一件事”套餐：否

	是否需要人脸核验：否
	是否需要面签：否

	是否支持授权办：否
	是否需要授权书：无

	是否支持远程办：否




